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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

语言工程与计算实验室招标课题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了推动计算语言学的创新发展，促进学术交流，培养

学术人才，贯彻落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工程与计算实验室（以下

简称“实验室”）“机构开放、人员流动、合同管理”的运行机制，

实验室每年定期发布招标课题，面向校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科研机构

单位，凡是符合条件的研究人员均可提出申请。为了规范实验室招标

课题的管理，特制订本办法，实验室招标课题的发布、立项、结项等

事宜均需按照本管理办法实施。 

第二条  招标课题的经费从实验室运行费预算中支出，用于资助

招标课题研究，专款专用，经费使用参考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项

目经费管理办法》。 

第二章 招标课题的选题和发布 

第三条  招标课题的选题需按照以下步骤严格执行，获得通过

后，在实验室网站上进行发布。 

1.学术委员会成员、实验室研究员等共同参与，依据实验室相关

研究内容，提出当年度的招标课题题目，并制定课题申报指南。 

2.实验室研究员对所提出的招标课题的题目和招标课题指南进

行讨论，通过投票的方式（包括记名和不记名）最终决定可发布的招

标课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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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实验室网站公布招标课题题目和招标课题申请指南。 

4.通过的招标课题需在学校科研处备案。 

第三章 招标课题的立项 

第四条  在规定时间内，面向校内外研究人员发布招标课题，对

提交申报的招标课题申请书需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评审，对最终立项并

签订合同的课题在学校科研处备案。 

1.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填写并提交《广东外语外贸大

学语言工程与计算实验室招标课题申请书》； 

2.根据“公平竞争、择优资助”的原则，实验室将组织校内外专

家对申请书进行匿名评审，然后实验室再组织专家对匿名评审结果进

行会评并择优资助，最后由实验室主任批准后立项。 

3.批准立项的课题负责人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与实验室签订《广东

外语外贸大学语言工程与计算实验室招标课题合同书》，并以此作为

实验室拨款和验收的依据。 

第四章 招标课题检查管理 

第五条  实验室每年将组织专家对招标课题的执行情况进行检

查，对执行期超过两年（含两年）的课题进行检查。如果专家一致认

为课题已具备结项要求，则通知课题负责人填写并提交课题结项书；

如果专家一致认为课题还不具备结项要求，需通知课题负责人提交延

期说明。 

第五章 招标课题的延期与终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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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如在课题执行期限内未能按期结题，课题负责人可以申

请延期结题，但最长不能超过 1 年。对逾期未能结题的课题，实验室

有权终止该课题的研究，并追回该课题的相关经费。 

第六章 招标课题的结项 

第七条  招标课题负责人应在课题结项前填写《广东外语外贸大

学语言工程与计算实验室招标课题结项书》，整理并提交相关材料，

提出结题申请。结题材料包括： 

1.招标课题结项书。 

2.研究成果原件或复印件（含电子版）。 

3.课题经费的详细使用说明。 

第八条  实验室负责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结项课题进行评估，评估

结果向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汇报，并向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通报，评估

未通过者需追回实验室资助经费。 

第九条  招标课题的研究成果归实验室、研究者所在单位及其他

资助单位共有。凡接受本实验室招标课题经费资助的项目发表的论文

或其他成果应以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工程与计算实验室”（英

文：Laboratory of Language Engineering and Computing，GDUFS）

为第一署名单位。 

第七章  附 则 

第十条  本条例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，解释权归广东外语

外贸大学语言工程与计算实验室。 


